习题
1．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你怎么看？
2．英俄间谍战的法律分析
3．朝鲜弃核的成因、意义何在？半岛前景你如何预判？
4．中美贸易战的成因及前景分析
5．你如何看待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
6．叙利亚问题的大国角力之法律分析
7．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赴索马里海域及亚丁湾护航的合法性分析
8．一战中的作战手段与方法的国际法分析
9．二战中的作战手段与方法的国际法分析
10．海湾战争的成因及作战手段方法的分析
11．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成因分析
12．你认为阿以冲突的解决前景如何？
13．南中国海问题的看法如何？
14．从国际法视角看钓鱼岛纷争
15．格俄冲突的成因分析
16. 如何看待东京审判中天皇未被追责？
17．如何看待英阿之间的“马岛之争”？
18．你如何看待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址？
19．如何看待美国的台湾旅行法？
20．如何看待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
21. 克里米亚问题的国际法分析
22．伊拉克战争的国际法分析
23．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你如何看？
24. 如何看待战争难民问题？请举例说明
25．如何看待中菲之间的“黄岩岛之争”？
案例分析题
731部队

731部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支臭名昭著的部队。其名义上是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最高指挥官为陆军中将石井四郎。731部队的职能是组织联合细菌武器性能实验和使用细菌武器作战，指导各细菌部队进行相关实验和作战，培训细菌实验和作战人员。
731部队建立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及制造基地，使用活体中国人、朝鲜人和联军战俘等进行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效果实验，在活体上研究鼠疫、炭疽病、霍乱、伤寒和肺结核等。1940—1942年，731部队先后在中国宁波、常德和浙赣铁路沿线发动细菌战。其采用了种种非人手段，如手榴弹实验、冻伤实验、活体解剖、火焰喷射器实验、鼠疫实验、人与马血交换、病菌对胎儿的影响实验、人畜杂交、无麻醉拔牙和人体四肢交换等。

问题：
1. 生化武器有哪些危险性与危害性？
2.请分析日本731部队使用细菌武器和生化武器给中国和亚洲民众等带来的惨痛伤害后果。

  3.作战手段和方法的限制与禁止的法理依据与人文依据是什么？

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是指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的国际大审判。这些人中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中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和菲律宾11国指派的11名法官组成。中国法官梅汝璈、苏联法官柴扬诺夫、美国法官希金斯、英国法官帕特里克、法国法官贝尔纳、荷兰法官勒林、印度法官帕尔、加拿大法官麦克杜格尔、新西兰法官诺斯克罗夫特、菲律宾法官哈那尼利亚和澳大利亚法官兼庭长韦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主要采英美法程序进行。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受理了对东条英机等28名战犯的起诉。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结束。最终结果是,在受审的28人中,除2人在审判期间死亡、1人丧失行为能力外,其余25人中,有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分别判处20年和7年有期徒刑。东京审判是彰显正义、惩罚邪恶的重要审判，是文明的审判。战争不仅要追究国家责任，也要追究个人责任。
请思考：
1. 东京审判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2. 东京审判中的中国贡献是什么？
3．为什么要审判战争罪犯？
维和部队
《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赋予联合国安理会，但宪章并没有具体提及维和行动，只是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分别赋予安理会以和平方式或强制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权力。
根据二战后联合国维和事业逐渐兴起的新情况，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创造性地将维和行动解释为宪章的“第六章半”，即介乎和平与强制手段之间的一种干预形式。1948年5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50号决议，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首支维和部队，负责监督执行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达成的停火协定。从此，联合国维和行动开始。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与安全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数量与规模迅速扩大，其内涵也从传统意义上的单纯军事性维和使命，逐渐演变成具有军事和民事等多重任务。联合国维和行动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处理国家内部冲突和内战。维和目的已经不仅仅限于通过军事干预手段防止冲突发生，更包括各种复杂的建设和平活动。联合国维和人员中除了军人以外，还包括警察以及人权、法律、民政、经济、新闻和人道主义等各种领域的专业人才，其目的就是帮助发生战乱的国家或地区建立持久的和平与稳定登上历史舞台。
请思考：
1、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初衷与意义
2、联合国维和的反思
3、和平对世界的重要性
4、中国在维和行动中的作为与贡献
